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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FGD-2017-18002

贵 州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黔水安监〔2017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

生产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省水投（集团）公司，黔中建管局，各市（州）水务局，贵安新

区农林水务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水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贵州省水利厅关于《贵州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

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、各单位抓好贯彻落

实，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，提高工

程安全防护能力，促进水利施工企业的本质安全，最大限度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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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和减少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贵州省水利厅

2017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 送：水利部安监司，省监察厅驻水利厅纪检组，省安委会，省住

建厅。

贵州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7 年 3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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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费

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建立全省水利工程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，加

强全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，保障水利生产经

营单位安全生产资金及时、足额使用于水利建设工程，提高工程

安全防护能力，促进水利施工企业的本质安全，最大限度的防止

和减少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和《企业安全

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16 号）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加固等小（2）

型及以上的水利工程(含小（2）型以下农村饮水工程)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是指为保障水利工程施工

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、文明施工而采取相关安全措施所

需要的费用（工程设计中已考虑的安全防护措施费用除外）。

第四条 安全生产费用按国家相关规定按比例提取，在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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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投标时单独列项，列入标外管理。

第二章 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

第五条 安全生产费用必须使用在与本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

作的相关内容，使用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（不含“三

同时”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），包括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、

洞口、临边、机械设备、高处作业防护、交叉作业防护、防火、

防爆、防尘、防毒、防雷、防山洪、防地质灾害、地下工程有害

气体监测、通风、临时安全防护等设施设备支出；

（二）配备、维护、保养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支出和应急演

练支出；

（三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排查、评估、监控和整改

支出；

（四）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价（不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

安全评价）、咨询、标准化建设支出;

（五）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；

（六）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支出；

（七）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标准、新工艺、新装备的

推广应用支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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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；

（九）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。

第六条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费用按比例支付分

包单位并监管其使用。

第七条 在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内，安全生产费用应当优

先用于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或达到安全生产标准所需的支出。

第八条 工程建设单位（项目法人）应对安全生产费用进行

专账管理,不得截留用于其他。

第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将安全生产费用进行专账管理和核

算，按规定范围足额使用，不得挤占、挪用；工程完工后安全生

产费用产生结余的，由建设单位收回并使用于本工程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工程施工单位应在工程动工前编制安全生产费用年

度使用计划，报工程监理单位审查，工程建设单位审批；建设单

位依据年度计划将安全生产费用及时、足额拨付给施工单位，并

监督其使用。

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单位（项目法人）和施工单位应当建立

健全内部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，建立使用台账，明确安全生产

费用提取和使用程序、职责及权限，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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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（项目法人）应编制年度安全生产费用

使用计划并纳入财务预算。

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费用的财务管理，应当符合国家统一会

计制度的规定。

第十四条 任何部门、单位不得对工程安全生产费用采取收

取、代管等形式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使用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

规定的除外）。

第十五条 因安全生产费用使用不足或不及时按工程安全的

需要进行投入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，将按相关法律法规严

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各级水行政部门依法对各水利工程建设单位、施

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、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八条本办法由贵州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
